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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 交通

公共設施

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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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東：跨中正路兩側

• 西：以溪園路為界

• 南：以十四張路為界

• 北：以復興路為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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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區徵面積
(公頃)

百分比
(%)

土地
使用
分區

住宅區 10.4825 30.80%

商業區 3.9926 11.73%

文教區 0.2134 0.63%

小計 14.6885 43.16%

公共
設施
用地

變電所用地 0.5321 1.56%

機關用地 0.3124 0.92%

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.0000 2.94%

學校用地(文中小) 2.5000 7.35%

公園用地 1.5203 4.47%

公園用地
（兼供污水處理廠使用） 4.5647 13.41%

停車場用地
（兼供轉運站及捷運設

施使用）
0.8383 2.46%

抽水站用地 0.6194 1.82%

人行步道用地 0.3797 1.12%

道路用地 7.0767 20.79%

小計 19.3436 56.84%

總計 34.0321 100.00%

土地使
用分區 商業區 住宅區

建蔽率 70% 50%

容積率 320% 240%

住宅區(供社宅使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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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查 估 標 準

建 物 補 償 及 自 動 搬 遷 獎 勵

｢ 新 北 市 興 辦 公 共 工

程 用 地 地 上 物 拆 遷

補 償 救 濟 自 治 條 例 ｣

、
｢ 新 北 市 辦 理 公 共 工

程 地 上 物 查 估 拆 遷

補 償 救 濟 標 準 ｣

農 林 作 物 、 畜 禽 、 農 機 、 P V C 管

營 業 損 失

生 產 設 備 搬 遷

人 口 遷 移 費

房 屋 補 助 費

其 他 ( 如 水 井 、 墳 墓 、 電 話 遷 移 、

瓦 斯 … 等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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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齊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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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抵價地抽籤
分配作業要點
訂定抵價地抽籤
分配作業要點

召開抽籤配地作
業說明會

召開抽籤配地作
業說明會

權利價值過小者
，申請合併

權利價值過小者
，申請合併

順序籤、配地
籤抽籤作業
順序籤、配地
籤抽籤作業

依配地籤順序自
由選配抵價地
依配地籤順序自
由選配抵價地 分配成果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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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年 滿 1 8 歲 ( 含 ) 以 上 或 未 滿 1 8 歲 已 結 婚 並 有 完 全 行 為
能 力 之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。

2 . 申 請 人 應 於 本 案 第 1 次 召 開 協 議 價 購 會 議 6 個 月 前 於 區
段 徵 收 範 圍 內 設 有 戶 籍 ， 並 持 續 於 該 戶 籍 設 籍 至 徵 收
公 告 日 。

3 . 申 請 人 或 其 家 庭 成 員 符 合 住 宅 法 第 4 條 規 定 之 經 濟 或
社 會 弱 勢 身 分 者 ， 不 受 前 項 設 籍 之 限 制 ， 惟 申 請 時 仍
須 於 本 市 設 有 戶 籍 ， 或 檢 具 於 本 市 就 學 、 就 業 及 於 區
內 居 住 之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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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申 請 人 與 其 家 庭 成 員 ， 於 本 市 、 臺 北 市 、 基 隆 市 及 桃
園 市 均 無 自 有 住 宅 。

5 . 申 請 人 與 其 家 庭 成 員 依 財 政 部 國 稅 局 之 最 近 年 度 綜 合
所 得 税 各 類 所 得 ， 低 於 本 市 百 分 之 五 十 分 位 點 家 庭 之
平 均 年 所 得 ， 且 年 所 得 總 額 平 均 分 配 全 家 人 口 ， 平 均
每 人 每 月 不 超 過 本 市 最 低 生 活 費 標 準 3 . 5 倍 者 。

6 . 其 他 相 關 條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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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： 以 上 為 安 置 計 畫 草 案 ， 實 際 內 容 仍 以 公 告 為 準 。



工作內容 預定時間

協議價購會議作業 同意書繳交期限延長至7/10

召開區段徵收公聽會 113年6月

徵收計畫書報核 113年8月

辦理區段徵收公告(申請領回抵價地) 113年第四季

徵收補償費發放 113年第四季

建物自動搬遷期限(計3個月) 114年上半年

工程施工 114年 - 117年

抵價地分配 115年

土地點交 117年

後續作業視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議進度及各項作業執行進
度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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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阻 詐 ｢地 籍 異 動 即 時 通 ｣

本市1名8旬老婦險遭詐騙，
所幸因申辦「地籍異動即
時通」，驚險保住價值約
1700萬的房產，免於落
入詐騙通緝犯之手。



防 阻 詐 ｢地 籍 異 動 即 時 通 ｣

通知案件類型及申請方式 不動產權利在地政事務所遇有特定類型
案件申請時，
地政系統經由簡訊或電子郵件（各二
組）主動通知所有權人，即時因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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